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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可以掛名論文作者？

•學生做的東西，老師拿去發表，還掛名其他不

認識的作者

•學生做的東西，老師拿去發表，反被學生指控

抄襲？

• 老師將碩士論文修改後投稿發表期刊，老師升

等時，被質疑著作抄襲，而影響升等？



法律學者主導的著作權法

• 著作權法第10條之1（著作權之表達）

–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

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

念、原理、發現。

• 法律學者（黃銘傑、章忠信、姚信安）因而說

– 只有參與寫作（具體表達）者，才是作者

– 提供思想、方法、概念、原理、發現者，不是著作權法上

的作者



法院也這麼判決

• 法院認為，老師在課堂上講授觀念，為觀念指

導，而若是學生自己撰寫，則只有學生才是著

作人，老師並非著作人

• 中正大學法律系案

– 老師找國外判決，發給學生閱讀，課堂指導閱讀

，並討論觀念，學生寫成報告

– 老師拿來作為自己計畫、論文使用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

• 按學生在校期間，如果教師僅給予觀念之指導，而

由學生自己搜集資料，以個人之意見，重新詮釋相同

想法或觀念，而以文字表達其內容，撰寫研究報告

，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享有、行使著作權。



• 慈濟大學宗教領域

– 課堂報告、老師與學生用e-mail討論論文、提供文獻、曾經同意老師

發表

– 告老師發表侵權

– 引用最高法院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產業管理領域

– 碩士論文、老師幫忙介紹訪談對象、老師修改大綱、修改錯字、潤飾

文章

– 學生告老師、刑事責任

–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刑智上易字第86號



•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

– 畢業專題、老師幫學生定畢業專題報告題目、資料蒐集、文字修改潤

飾、擔任指導教授

– 法院認為不是共同作者，不得對他人提出告訴

–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1號、引用最高法院民

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



小結

• 學術倫理的討論上，常常說，法律只是最低標準，倫

理則要求更高

• 但是，最高法院民事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所

創造的標準，似乎比學術界對作者標準的認定還嚴格

• 這其實是法律界的標準，結果最高法院、智財法院用

到各個學門

• 如果真的推而廣之，所有的學生論文，老師都不能掛

名



共同著作

• 著作權法第8條（共同著作之意義）

–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

者，為共同著作。

–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514號刑事判決指出：「按著作權法

第八條所稱之「共同著作」，係指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

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而言。申言之，該項

「共同著作」之成立要件有三，即一、須二人以上共同創

作。二、須於創作之際有共同關係。三、須著作為單一之

形態，而無法將各人之創作部分予以分割而為個別利用者

，始足當之。



貢獻比例

• 著作權法第40條（共同著作人之著作財產權約

定）

– 共同著作各著作人之應有部分，依共同著作人間

之約定定之；無約定者，依各著作人參與創作之

程度定之。各著作人參與創作之程度不明時，推

定為均等。

– 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拋棄其應有部分者，其應有部

分由其他共同著作人依其應有部分之比列分享之

。



共同著作權利分配與利用

• 投稿涉及之著作權

– 著作人格權

• 姓名表示權（論文作者掛名）

• 公開發表權（在那個場合發表）

– 著作財產權

• 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傳輸權



師生著作類型

• 類型

– 學位論文、畢業專題

– 課堂報告

– 研究計畫兼任助理



指導教授與學生應可成立共同著作
關係

• 指導教授的指導

– 選擇題目

– 選擇研究題材(文獻、研究對象、實驗對象)

– 選擇研究方法

– 調整論文架構

– 論文初稿文字修改

– 決定是否為最終版



不認真的指導教授
或太厲害的研究生

• 研究生自己來

– 題目自己選

– 題材自己找(文獻、研究對象、實驗對象)

– 研究方法自己決定

– 論文架構自己來

– 文字修正自己來

• 這種情況老師不應該掛名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原則

（104年6月17日）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 106 年 05 月 18 日）

• 學習型（獎助生）

– 產出歸學生(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

• 勞僱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 學校出勞健保費

– 著作財產權歸學校

– 可約定著作人是誰



研究獎助生、著作權歸屬

•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

之歸屬，其認定如下：（一）學生在校期間

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

如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

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

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

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

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教授不僅為觀念指導：共同著作

•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

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

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

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

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

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

）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

意後，始得為之。



應事先約定

• （三）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

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

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 著作權法第8條，完成共同著作，要事先達成

協議嗎?



專利權歸屬

•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

，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生自身為

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

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

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

（如指導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

實質貢獻，該他人亦有被認定為共同發明人

之可能。



勞僱型（104年舊條文）

• 有關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

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規定辦理。依著作

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受僱之學生為著作人，僱用之學

校享有著作財產權，亦即雇用人享有著作權法第二十

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公開傳

輸等專有權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受雇人所有。雇用人

行使著作財產權時，應注意避免侵害受雇人之著作人

格權，或於事前依契約約定受雇人對雇用人不行使著

作人格權。



勞僱型著作權歸學校?

• 勞僱型論文的著作財產權要歸學校

• 論文投稿涉及著作財產權中的重製、改作、散

布、公開傳輸

• 所以投稿，均須得到學校同意?

• 但著作人可以約定，所以老師可約定著作人是

誰(要掛名誰)，但必須事前約定



106年後修改條文

• 有關學校僱用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

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

作權法規定辦理。但契約約定以僱用學生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姓名表示權不得讓與

• 在論文完成後可以決定讓誰掛名?

• 著作權法第21條（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

身）

–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

。

– 但可以約定不行使



誰決定投稿(著作人格權)

• 著作權法第19條（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格權）

– 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格權，非經著作人全體同意，

不得行使之。各著作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同意。

– 共同著作之著作人，得於著作人中選定代表人行

使著作人格權。



誰決定投稿刊物(著作財產權)

• 著作權法第40條之1（共有著作財產權之行使

– 共有之著作財產權，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

，不得行使之；各著作財產權人非經其他共有著

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

或為他人設定質權。各著作財產權人，無正當理

由者，不得拒絕同意。



外部訴訟

• 著作權法第90條第1項：「共同著作之各著作

權人，對於侵害其著作權者，得各依本章之規

定，請求救濟，並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損害

賠償。」

• 刑事訴訟，智慧財產局曾經有一解釋：「共有

人得否單獨對侵害其著作財產權之人提起刑事

告訴，仍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辦理，與前開

本法第40條之1及第90條之規定尚屬有間。」



內部訴訟

• 未經學生同意，老師自己拿去發表

• 學生控告老師侵權

• 在共同著作中，未經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同

意，自己利用該著作，並不構成侵害其他共有

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章忠信認為，此時，其

他共有人可基於共有關係，對於擅自自行利用

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請求侵害共有權之

損害賠償



小結：著作權法來看

• 亂掛名問題

– 著作人格權無法讓與沒有參與創作的其他老師，不可任

意掛名

– 論文完成後，不應做事後約定，約定著作人是誰(要讓誰

掛名)

• 老師掛名問題

– 指導教授若真的有所指導，應與學生為共同著作

– 不一定要有獨立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表達

– 指導教授與學生不是單純的勞僱關係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
則（民國106年5月31日）

• 三、學生或教師之學術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違反

學術倫理：

–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

果。

–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 （四）由他人代寫。

–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

–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 （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

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

– （九）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

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

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 （十）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亂掛名現象
• 1. 受贈作者（gift author)

• 除了掛老師，還要給其他研究室團隊成員(學長、學弟

)掛名

• 還要給其他老師、其他老師的學生掛名

• 2. 榮譽 ∕ 客座作者（honorary ∕ guest author）

• 3. 幽靈作者（ghost author）

• 要學生犧牲這一篇，學生不放名字，讓老師當single 

author



理工、商管領域掛名的風氣

• 論文作者掛名問題，各學界有不同的潛規則

• 理工、商管領域

– 老師和學生掛名論文很普遍，一篇文章通常有二

個以上作者

– 導致出現亂掛名的問題

• 生醫領域

– 掛名9個以上作者



法律學界的作者

• 法律學界的風氣，老師必須自己寫作，不和學

生掛名

• 出現了另一種問題，學生所寫的文章，老師奪

為己用，不放學生的名字，不肯定學生的貢獻



誰可以擔任作者

• 美國的科學編輯委員會（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簡稱CSE）也提出

一份詳列十一項工作細目的檢核表。

工作項目 說明 工作項目 說明

1. 內容
提供研究或論文上的想法，以及提出
研究假設

7. 資料分析和詮釋
負責分析研究資料及詮釋研
究結果

2. 設計 規劃研究方法並產出結果 8. 文獻蒐集
負責蒐集對研究能產生實質
作用的文獻

3. 指導
監督及負責組織研究計畫及論文文稿
撰寫等過程

9. 寫作
負責主筆撰寫論文文稿
（manuscript）或主筆撰寫
實質重要的部份

4. 資源
對該研究提供經費、設備、空間場地，
或人事等

10. 審查
在投稿前，對論文文稿進行
知識上的修正（不能僅是確
認拼音或文法）

5. 材料、素材
對該研究提供生化素材（biological 
materials）、試劑，或招募受試者等

11. 其他 例如：對研究創新有所貢獻

6. 資料蒐集和處理
負責執行研究、管理受試者、組織及
報告研究所蒐集之資料

資料來源：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推廣中心
15.作者的定義與掛名原則



陳震遠事件

• 2011年，陳震遠至屏東教育大學任教，開始在《震

動與控制期刊》（JVC）大量發表論文。

• 2012年2月，陳震遠升任屏東教育大學副教授。

• 2013年，《震動與控制期刊》主編Ali H. Nayfeh審

查陳震遠論文，發現問題帳號，逐一清查，發現130

個問題帳號可能皆是陳震遠假造。



• 9月，《震動與控制期刊》所屬的英國賽吉公

司，發函屏東教育大學，要求協助調查，屏大

資訊科學系於10月成立專案委員會調查。

• 11月，陳震遠向屏東教育大學請辭副教授職位

，於2014年2月開學後離職。屏東教育大學結

束內部調查，未對外公布結果，也未向教育部

通報。



撤銷60篇論文

• 2014年5月，Ali H. Nayfeh結束調查，向《震動與控

制期刊》提出調查報告後，請辭主編職務，同時向自

己任教的大學申請退休，以負起此次事件的責任。

• 7月8日，部落格Retraction Watch首次向外界披露這

個消息。7月9日，震動與控制期刊發出聲明，指控

陳震遠利用該期刊線上審查系統，以大量註冊假帳號

的方式，註冊了130位人頭帳號。賽吉出版公司懷疑

陳震遠利用這種方式來通過同儕審查，撤銷與陳震遠

有關的60篇論文



蔣偉寧辭去教育部長

• 7月11日，因為遭撤銷論文中，有5篇為蔣偉

寧發表，陳震遠掛名共同作者，蔣偉寧召開記

者會澄清。蔣偉寧聲稱，陳震遠之弟陳震武為

其指導學生，陳震遠掛名共同作者，是經由陳

震武處理，他本人不知情

• 7月14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發布，蔣偉寧辭去

教育部長



科技部懲處

• 9月25日，中華民國科技部學術倫理委員會做

出初步調查，確認論文審查造假，擬裁處陳震

遠停權十年，其弟陳震武停權五年，期間不能

申請科技部任何補助，並擬追繳涉案期間補助

費逾兩百萬元。

• 2015年2月6日，科技部決議陳震武停權十年

並追回三件計畫的研究主持費，蔣偉寧停權一

年。



教育部反應

• 教育部103年起推動「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

制發展計畫」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ethics-

p.nctu.edu.tw/）



• 15個單元課程，每個單元約花20分鐘，算5小

時，取得認證



台大醫學論文造假案

• 2016年11月，國外網站「學界同行審論平臺

」（PubPeer）揭露臺灣大學教授郭明良研究

癌症論文實驗涉造假，後續又被發現過往多篇

論文亦有造假情形



楊泮池
台大臨床醫
學博士

台大校長 於4篇造假論文擔任共同作者

郭明良
台大生化學
博士

台大教授 於8篇造假論文擔任通訊作者

張正琪
台大毒理學
博士

台大教授
3篇造假論文擔任第一作者；1篇擔任第
二作者；1篇擔任第三作者

林明燦
東京大學醫
學博士

台大醫院副院
長

於4篇造假論文分別擔任通訊作者、第
一作者及共同通訊作者，1篇論文不當
列名

查詩婷
台大生科所
博士

博士後研究員
於2篇造假論文擔任第一作者，承認在1
篇論文主要作假、盜用圖片

譚慶鼎
台大毒理學
博士

台大醫院金山
分院長

於2造假論文分別擔任通訊作者及共同
通訊作者









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民

國106年5月31日）

• 四、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始得列名為作者。學

生學位論文之部分或全部為其他發表時，學生應為作

者。

• 所有作者應確認所發表論文之內容，並對其負責。著

作或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經查證屬實時，相關人員

應負下列責任：



• （一）列名作者應對所貢獻之部分，負全部責

任。

• （二）列名作者其列名未符合國內外標準者，

雖未涉及或認定其違反學術倫理，惟於因列名

於發表著作而獲益時，應負擔相應責任(榮辱

與共原則)。

• （三）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重要作者兼

計畫主持人，對所發表著作，或指導教授對其

指導學生所發表之學位論文，應負監督不周責

任。



• 六、楊泮池教授於本案之角色與責任

– 前述9篇被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論文中，楊教授合著計4

篇，包括Cancer Cell(2006)、Cancer Res(2006)、

J.Natl.Cancer(2006)、Cell Death Differ(2013)，其列

名排序自第2至第12作者不等，依據教育部專業審查

小組認定其參與內涵得以列名作者，至於其排序是否

妥適…

• （一）學術倫理責任：

– 未認定楊教授其有違反學術倫理，至於其作為列名作

者之相應責任部分，則由臺大考量列名作者榮辱與共

的原則，予以檢討。



• （二）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督導不周責

– 楊教授以合作者角色參與Cancer Cell(2006)論文

有一段時間，仍未能發現論文中偽造數據之操縱

和呈現結果。尤其在這篇論文大量勘誤的異常狀

態下，仍未能有所察覺；其擔任第二作者並於

2008年期刊2度勘誤時任醫學院院長，已知本篇

大量異常勘誤情況，仍未能警覺調查並採取積極

作為，以其兼具第二作者及時任學術行政領導者

角色而言，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



花錢掛名共同作者

• 台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嚴孟祿遭媒體爆料12

年間匯款近700萬給郭明良，被質疑是交錢換

取掛名論文共同作者；嚴孟祿則發表聲明澄清

，雙方財務往來屬私人借款，全案尚在廉政署

調查



科技部的反應

• 所有申請科技部計畫之新主持人、研究助理，

均要上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或自行至教育部

學術倫理網站取得認證

• 為什麼是6小時？

• 因為教育部學術倫理網站認證15個單元約為5

小時至6小時



科技部

• 科技部在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公告《科技

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 9.共同作者的列名與責任

• 106年11月3日再次修改



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 6.註明他人的貢獻：如引用他人資料或論點時，必

須尊重智慧財產權，註明出處，避免誤導使人過度認

定自己的創見或貢獻。如有相當程度地引用他人著述

卻未引註而足以誤導者，將被視為抄襲。此節有以下

四點補充：

• (1) 如抄襲部分非著作中核心部分，例如背景介紹、

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敘述，或不足以對其原創性構成誤

導，應依該領域之慣例判斷其嚴重性。



• (2) 未遵守學術慣例或不嚴謹之引註，也許是撰寫者

草率粗疏，其行為應受學術社群自律（或由本部學術

司去函指正），雖不至於需受本部處分，但應極力避

免，並應習得正確學術慣例及引註方式。

• (3) 同一成果如為多人共同研究且共同發表，當然可

算做各人的研究成果。如為多人共同研究成果但分別

發表（例如同樣調查數據，但以不同方法或角度分析

），則應註明其他人的貢獻（例如註明調查數據的來

源），如未註明則有誤導之嫌。



• (4) 共同發表之論文、共同申請之研究計畫、

整合型計畫總計畫與子計畫，皆可視為共同著

作（全部或部分），對共同著作之引用不算抄

襲。如依該領域慣例所指導學生論文由老師及

學生共同發表，則指導老師可視為所指導學生

論文之共同作者，但援用時應註明學生之貢獻

。



106 年 11 月 13 日科部誠字第 1060079934 號函修正

• 9. 共同作者列名原則及責任：共同作者應為對論文

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如構思設計、數據收集

及處理、數據分析及解釋、論文撰寫）始得列名。基

於榮辱與共的原則，共同作者在合理範圍內應對論文

內容負責，共同作者一旦在論文中列名，即須對其所

貢獻之部分負責，以下為原則性提示，惟共同作者列

名應依其個案情形、領域特性及投稿期刊要求而有差

異：



• (1) 共通原則：共同作者之列名原則、排列順

序、責任歸屬等應依研究人員所屬專長領域之

規範或學術慣例為準。



• (2) 列名原則及責任歸屬：

• A.必須參與研究或對論文有實質貢獻：

– a.主題構思、理論推導、實驗設計（或執行），或資料蒐

集分析與詮釋；

– b.論文撰寫，或修改論文之重要內容；

– c.同意論文的最終版本（需審閱論文初稿）；

– d.同意研究中的所有論點，確保研究資料之正確性或完整

性。

• B.共同作者應具體敘明自身貢獻，並同意排列順序後

始得列名。

• C.排列順序：依貢獻度，或依約定。



• D.責任歸屬：列名作者均應負相應責任，

– a.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含

共同通訊作者）為主要貢獻者，應負全責（或相

應責任）；

– b.共同作者須對其所貢獻之部分負相應責任。



• (3) 列致謝欄（acknowledge）：其他貢獻人員，如

提供技術諮詢、技術操作人員、模擬平台、資料庫等

。

• (4) 不當列名：包括受贈作者（gift author）、榮譽作

者（honorary author）、掛名作者（guest author）

、聲望作者（prestige author）、影子作者（ghost

author）、強迫掛名（coercion authorship）、相互

掛名（mutual support authorship），或僅提供研究

經費、僅編修或校對論文、或為一般事務管理或行政

支援人員等。





Q & A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楊智傑

0911250160

yangchih@yuntech.edu.tw

teacher.yuntech.edu.tw/yangjames2000

mailto:yangchih@yuntech.edu.tw

